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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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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2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2日上午9:15-下午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书贵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632,926,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242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0,137,5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8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47人，代表股份422,788,9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553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8,951,

3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25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2,438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0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股份7,748,8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417％。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20,65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29,851,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41％；反对2,87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36％；弃权2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76,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442％；反对2,87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723％；弃权2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3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29,303,6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76％；反对3,622,7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8,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281％；反对3,622,

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推选公司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按非独立董事提名人数分别逐项表

决）》；

总表决情况：

3.01. 候选人： 关于推选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629,844,559股

3.02.候选人：关于推选谭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29,

844,560股

3.03. 候选人： 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631,044,560股

3.04.候选人：关于推选郭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29,

844,554股

3.05. 候选人： 关于推选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629,844,554股

3.06. 候选人： 关于推选孙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629,839,55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关于推选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

869,442股

3.02. 候选人： 关于推选谭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

869,443股

3.03.候选人：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

069,443股

3.04. 候选人： 关于推选郭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

869,437股

3.05.候选人：关于推选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

869,437股

3.06.候选人：关于推选孙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

864,438股

表决结果：王书贵先生、谭伟先生、李星文先生、郭萌先生、代晓冀先生、孙旭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案4.00�《关于推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按独立董事提名人数分别逐项表

决）》；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关于推选韩剑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30,

077,884股

4.02.候选人：关于推选陈峥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30,

077,884股

4.03.候选人：关于推选田梦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30,

072,88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 候选人： 关于推选韩剑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

102,767股

4.02. 候选人： 关于推选陈峥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

102,767股

4.03. 候选人： 关于推选田梦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6,

097,768股

表决结果：韩剑刚先生、陈峥女士、田梦琳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5.00《关于推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按监事提名人数分别逐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关于推选杨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629,653,902股

5.02.候选人：关于推选曹玉枝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

数:630,588,88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关于推选杨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678,785股

5.02.候选人：关于推选曹玉枝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

数:6,613,765股

表决结果：杨蕾女士、曹玉枝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亚楠、韩泽伟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

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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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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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以电话及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

会。 本次董事会议于2021年4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书贵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选举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选举谭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具体实际情况，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与提名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王书贵先生、董事李星文先生、独立董

事陈峥女士，由董事长王书贵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王书贵先生、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独

立董事陈峥女士，由独立董事陈峥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董事孙旭东先生、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独立

董事陈峥女士，由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副董事长谭伟先生、独立董事韩剑刚先

生、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由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新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孙旭东先生为执行总经理；同意聘任

万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张维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陈峥女士、田

梦琳先生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同意续聘李舒怡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 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一项至第四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9）。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运营效率，经全体董事认真讨论与审议，

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组

织机构的协同效应。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 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

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2021-068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6日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选举胡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按监事提名人数分别逐项表决）》，

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杨蕾女士、曹玉枝女士。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开展，经全体监事同意，公

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审议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全体监事一致推

举，同意杨蕾女士于2021年4月22日召集并主持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

监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选举监事杨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召集人，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监事会召集人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2021-069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题。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王书贵先生、谭伟先生、李星文先生、郭萌先生、代晓冀先生、孙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韩剑刚先生、陈峥女士、田梦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及独立

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的相

关情况，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王书贵先生、董事李星文先生、独

立董事陈峥女士，由董事长王书贵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王书贵先生、独立董事韩剑刚先

生、独立董事陈峥女士，由独立董事陈峥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孙旭东先生、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

独立董事陈峥女士，由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副董事长谭伟先生、独立董事韩剑

刚先生、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由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杨蕾女士、曹玉枝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胡滢女士经公司职工代表投票选举为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自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杨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召集人。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新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孙旭东先生为执行总经理；同意聘任万峰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张维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陈峥女士、田梦琳先生就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董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非独立董事王书贵先生，1975年出生，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2015年4月至2020年10月，曾任启迪

药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2015年10月至2018年9月，曾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战略委员

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2012年7月至今，历任启迪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2015年2月至

今，历任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2020年8月至今，任启迪科技服务（河

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止目前，王书贵先生担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董

事长、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书贵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王书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非独立董事谭伟先生，197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研究生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历任河南新世纪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河南恩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

务。 现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河南启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启迪科技服务（河南）

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止目前，谭伟先生同时担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河南启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谭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3、非独立董事李星文先生，1964�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学硕士，教授级高工，曾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环境工程中心总经理、清华紫光环境工程部经理、北京清华紫光环境工程中心总经理、清

华紫光（集团）总公司副总裁、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青岛建筑工程学院任教。 2002�年9�月至

今任浦华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目前，李星文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星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非独立董事郭萌先生，1982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经济师，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总监。 2004年至2006年，曾任职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000608），担任证券事务

经理。 2016年至2017年，曾任职于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927），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至

2019年，曾任职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00109），担任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 2008年1月至

今，任职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资本运营高级经理、资产管理总监。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截止目前，郭萌先生同时担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监；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鑫益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北京泽华化学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珠海粤科京华电子陶瓷有限公司，董事；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00022）董事等职务，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非独立董事代晓冀先生，197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等职务。 现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截止目前，代晓冀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大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代晓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非独立董事、执行总经理孙旭东先生，1961年出生，建筑经济与管理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自

2020年6月加入启迪环境，现任公司执行总经理。曾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处长、人才中心常务

副主任；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星华智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产业研究院院长。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执行总经理。

截止目前，孙旭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独立董事韩剑刚先生，1964年出生，中南大学法学学士，现任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 韩剑刚先生2007年至2017年担任北京市和景律师事务所主任；2017年至今任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韩剑刚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韩剑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独立董事的情形，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独立董事陈峥女士，1974年出生，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访

问学者，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陈峥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独立

董事的情形，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9、独立董事田梦琳先生，1973年出生，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至2011年任河南双丰

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1年至2017年任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1年至2016年任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2016年至今历任中原航空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田梦琳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田梦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独立董事的情形，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监事会召集人杨蕾女士，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曾任职

于苏州亚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启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启迪明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启迪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2015年5月至今历任启迪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20年8月至今，任启迪科技服务（河

南）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召集人。

截止目前，杨蕾女士同时担任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任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杨蕾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蕾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监事曹玉枝女士，1969年出生，本科，中级会计师。 曾任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矿财务

科长；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子公司）财务经理；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部总经理；桑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 现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截止目前，曹玉枝女士就职于公司第二大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曹玉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3、职工代表监事胡滢女士，本科学历，持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 曾任公司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监

事会监事、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曾就职于天银律师事务所及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2007年至今就职于

公司法务及风控中心。 现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截止目前，胡滢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滢女士未持有启迪桑德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监事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三：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总经理黄新民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历任商丘桐木制品有限公司综合处处长，总经办主

任；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计划经营

部主任，许平南管理处主任;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任。 2018年8月至2021年3月任河

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黄新民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新民先生未直接持有启迪环境股票，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执行总经理孙旭东先生简历详见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3、财务总监万峰先生，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高端会计人

才，曾任中建三局二公司财务经理；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中建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财务负责人；2008年8月至2016年3月，历任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资金部经理、财务资金部经

理、北京区域财务总监、副总会计师；2016年4月至2018年11月历任北京巅峰文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万峰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万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启迪环境股票，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董事会秘书张维娅女士，硕士研究生。 张维娅女士自2004年2月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监事、证

券部总经理以及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张维娅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维娅女士现持有公司股票157,978股，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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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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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

置，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治理，实现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展。 公司对部分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与优化，调

整后的公司组织结构图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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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迪环境” ）于2021年1月23日披露的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称

“本次交易预案” ）之“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

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

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向公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并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1、公司因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启迪环境，股票代码：000826）自

2021年1月11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1日、2021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8）。

2、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

的相关公告。 公司同时披露了 《关于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5），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1月25日开市起复牌。

3、 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22日、2021年3月24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2、2021-045）。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

调查、审计、估值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尽职调查、审计、估值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要求，在首次披露重组预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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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将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

为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 公司将于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15:

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王书贵先生、总经理黄新民先生、财务总监万峰先生、董

事会秘书张维娅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业绩说明会交流效果，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7:00前访问http://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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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苑南路3176号彩讯科创中心6层公

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2,551,7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2,551,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0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0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春华先生出席了本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公司住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453,473 99.8428 98,300 0.1572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 议案2-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祁丽、朱环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

*ST

东洋 公告编号：

2021-02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被司法变卖完成过户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海洋集团” ）所持有的100,000,000股公司股份于2021年2月7日10时至2021年4月8日

10时期间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taobao.com）上进行公开变卖，详见公司于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将被司法变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经公开竞价， 竞买人湖南优禾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湖南优禾神州” ）以最高应价竞得本变卖标的“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ST

东洋（证券代码002086）1亿股首发后限售股” ，成交价为人民币109,760,000元（壹亿零玖佰柒拾陆

万元），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东方海洋集团持有的

100,000,000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东方海洋集团 192,000,001 25.39% 92,000,001 12.16%

湖南优禾神州 0 0 100,000,000 13.22%

本次股份变动前，东方海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2,00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39%；湖

南优禾神州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 本次股份变动后，东方海洋集团持有公司

股份92,00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2.16%；湖南优禾神州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13.22%。

二、 后续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湖南优禾神州、东方海洋集团应依据披露准则编制完成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湖南优禾神州及东方海洋集团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东东

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海洋集团及车轼先生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减少为94,943,313股，合计

持股比例降至12.55%，其拥有的表决权比例降至15.20%，仍拥有最大的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前N名证券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21-020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1年3月31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32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 代表股份199,161,9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235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90,431,8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2.6557%；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8,730,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5802%；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27人，代表股份11,670,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75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

五、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9,056,589股，反对 79,800股，弃权25,6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471%、0.0401%、0.01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64,692�股，反对79,800�股，弃权25,600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68%、0.6838%、0.219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99,056,589股，反对 79,800股，弃权25,6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471%、0.0401%、0.01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64,692�股，反对79,800�股，弃权25,600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68%、0.6838%、0.219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4,479,357�股，反对4,653,432� 股，弃权29,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97.6488%、2.3365%、0.01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87,460股，反对4,653,432股，弃权29,200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8749%、39.8749%、0.250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利润分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9,084,989�股，反对76,200股，弃权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

的99.9613%、0.0383%、0.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93,092股，反对76,200股，弃权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02%、0.6530%、0.006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9,056,589股，反对76,200股，弃权29,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471%、0.0383%、0.01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64,692�股，反对76,200股，弃权29,200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68%、0.6530%、0.2502%。。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61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000,02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0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7,526,500剔除已回购股份数1,000,020股后的总股本296,

526,4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3,374,766.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及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1,000,020股公司股票。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000,020股后的296,

526,4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4月3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55 宁波哲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959 宁波和之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028 宁波和之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932 宁波瑞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08*****034 宁波和之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4月22日至登记日：2020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芦庵公路1511号

咨询联系人：张红曼

咨询电话：0574-63411656

传真号码：0574-63411657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